
 

 

 

 
 

 

 
                                                            

 
 

石狮市民政局 石狮市财政局关于 
预拨 2020 年 8-9 月份低保金、80 周岁以上 
低保老年人高龄补贴及特困供养金的通知 

 

各镇（街道）财经办公室、社会事务办公室： 

为做好 2020 年度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和特困人员

救助供养工作，确保 2020 年 8-9 月低保金、80 周岁以上低保

老年人高龄补贴及特困供养金及时落实到位，根据《石狮市人

民政府关于印发〈石狮市低保和特困人员审批权限委托下放工

作实施方案〉的通知》(狮政综〔2020〕27 号)文件精神，决定

预拨市财政应负担的 2020 年 8-9 月份低保金、80 周岁以上低

保老年人高龄补贴及特困供养金等资金共计 175.9 万元，并就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发放标准 

狮民〔2020〕49 号 

石狮市民政局 

石狮市财政局 
文件 



（一）低保标准为每人每月 720 元，资金采取差额补助方

式发放。 

（二）80 周岁以上低保老年人高龄补贴发放标准为每人

每月 100 元，从低保对象本人满 80 周岁的次月起开始发放。 

（三）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按护理需求进行分类救助，

资金采用全额补助方式发放。其中，分散供养的对象，全自理

每人每月 1108 元、半护理每人每月 1366 元、全护理每人每月

1624 元；机构集中供养的对象，全自理每人每月 1329 元、半

护理每人每月 1639 元、全护理每人每月 1949 元。 

二、分担比例 

（一）低保金按市、镇（街道）8:2 的比例分担。 

（二）80 周岁以上低保老年人高龄补贴所需资金由市财

政全额负担。 

（三）按上级相关文件精神，将长期滞留流浪乞讨人员落

户安置后纳入的特困人员，所需资金由市财政全额负担；其他

特困人员所需资金，按市、镇（街道）8:2 的比例分担。 

三、分担金额 

根据 2020 年 7 月份资金使用情况测算，预计 2020 年 8-9

月份市财政应负担低保金、80 周岁以上低保老年人高龄补贴

及特困供养金约需 175.9 万，其中：低保金 141 万、80 周岁以

上低保老年人高龄补贴 0.9 万、特困供养金 34 万（详见附件）。 

四、工作要求 

（一）各镇（街道）应抓紧落实好镇（街道）财政应负担

的资金，并于每月 10 日前通过社会化发放方式将低保金、80



周岁以上低保老年人高龄补贴及特困供养发放到保障对象手

中，不得出现冒领、克扣、截留、挪用等违法行为。 

（二）各镇（街道）要切实贯彻落实《福建省城乡居民最

低生活保障工作规范》（闽民保〔2013〕550 号）、《福建省民

政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支出型贫困家庭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通

知》（闽民保〔2018〕211 号）、《福建省民政厅 福建省财政厅

关于做好全省 80 周岁以上低保老年人高龄补贴发放工作的通

知》（闽民保〔2015〕70 号）和《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

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

度的通知》（狮政办〔2017〕84 号）等文件精神，严格执行低

保、特困人员申请审批制度，做到应保尽保、应退必退，使低

保金及特困供养金真正用到实处。 

 

附件：石狮市 2020 年 8-9 月份低保金、80 周岁以上低保 

老年人高龄补贴、特困供养金市级拨付资金分配表 

 

 

 

石狮市民政局                  石狮市财政局 

                          2020 年 7 月 29 日 

 

 

 

 



附件 

 

石狮市 2020 年 8-9 月份低保金、80 周岁以上低保老年人 

高龄补贴、特困供养金市级拨付资金分配表 

 

 

抄送：泉州市民政局，各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 

石狮市民政局 2020 年 7 月 29 日印发 

镇（街道） 
低保金  

（万元） 

高龄补贴

（万元） 

特困供养金  

（万元） 

合计      

（万元） 

凤里街道 7.50  0.10  3.50  11.1 

湖滨街道 3.50  0.05  0.50  4.05 

宝 盖 镇 8.50  0.10  3.50  12.1 

灵 秀 镇 6.50  0.10  2.00  8.6 

蚶 江 镇 32.50  0.10  2.00  34.6 

永 宁 镇 27.00  0.10  16.00  43.1 

祥 芝 镇 18.50  0.10  1.50  20.1 

鸿 山 镇 20.50  0.10  3.00  23.6 

锦 尚 镇 16.50  0.15  2.00  18.65 

合   计 141.00  0.90  34.00  175.9 


